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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来源 

《全国守则》标准10规定，学校应当明文制定并执行内部投诉处理程序和政策，向留学生提供

完整、免费且方便查阅的程序和政策信息。 

 
 

斯特斯考纳政策 

学校政策规定，应面向留学生制定学校投诉处理政策，负责处理通过学校投诉处理计划管理的

正式和非正式投诉。 

 

对于留学生提起的、自身与学校、学校代理或其他与学校签约为留学生提供课程或相关服务的

第三方往来过程中产生的投诉，学校应当做出回复。 

 
 

递交正式投诉 

要递交正式投诉，留学生或其家长/监护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将正式投诉交至投诉经理。本政策

中，投诉经理系指业务经理或其指定代表。 

 

投诉经理收到投诉后，应当审查投诉事项，并在适当情况下指派相关人员负责调查投诉并汇报

调查结果。 

 

投诉经理应向留学生或其父母/监护人告知已收到投诉，且学校会在《投诉和申诉政策与规程》

服务标准章节所规定的期限内启动投诉评估工作。 

 

欲知详情，请参阅《投诉和申诉政策与规程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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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投诉 

学校应自投诉递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对留学生的投诉启动评估工作。 

 

投诉的评估和管理，应当依据学校《投诉处理计划》的规定。 

 
 

维持入学状态 

投诉处理过程中，学校应维持留学生的入学状态。 

 

 

内部申诉 

若留学生或其家长/监护人对学校投诉处理结果不满，可决定对学校的处理决定启动内部申诉

程序。请参阅《留学生投诉申诉政策》。 

 
 

诉诸外部申诉程序的权利 

若留学生或其家长/监护人对学校内部投诉处理结果不满，则学校必须在内部审查结束后10个

工作日内，告知其有权以极低费用或免费诉诸外部投诉处理与申诉程序。 

 

学校必须向留学生提供相关投诉处理和外部申诉机构的联系方式。请参阅《留学生投诉申诉政

策》。 

 
 

记录保管 

学校应确保向投诉人书面说明投诉结果，包括处理结果的详细原因。 

 

学校负责维护完整的投诉登记册，内容包括学校收到的每个投诉的详细情况、投诉结果及其原

因。 

 

所有书面说明和投诉登记册应根据《留学生记录管理与保管政策》予以维护。 


